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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96年 5月 8日 95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11月 2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187906 號函依說明修正後同意備查 

99年 3月 2日第 6次期初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3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2日第 10次期末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6日 100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年 12月 17日 102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0月 28日 103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8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4日第 10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18日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0月 22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 12月 23日第 11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05月 12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

獻，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在本校任教滿兩學年（含）以上專任（含專案）教師，遴選前兩學年平均授課時數符合

本校授課鐘點計算要點規定者，均得為「教學傑出教師」、「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之候選

人。年資計至進行遴選作業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 

三、本要點遴選項目分為「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二類。「教學傑出」名額以全校專任

（含專案）教師人數百分之一為原則；「教學優良」名額以全校專任（含專案）教師人數

百分之五為原則。比例分配涉及小數時，採計至小數點後二位，小數部分採逐年累計後使

用，學院得先行借用，超額部分於次年扣回。 

四、遴選方式： 

(一)由學生票選，教務處及資訊中心提供網路作業平台，供學生線上投票。將票選結果分送

各學院，作為提名候選人之依據。 

(二)票選方式： 

1.票選時間：每年六月進行票選活動。 

2.投票資格：當學年曾修過三位以上（含）專任（含專案）教師課程之在校生。 

3.根據學生曾修過課之教師名單圈選，遴選作業規定另訂之。 

五、各學院應成立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依據學生票選結果，並斟酌其近年來教學

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遴選出教學優良教師，再由其中選出教學傑出教師。遴選通過後，

彙整當選人資料，送請學校辦理頒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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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院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院長（召集人）、各系所主

管、曾獲教學優良獎之教師或校外人士共同組成之。遴 選委員會須三分之二（含）以上委

員出席始可開議，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同意始可決議。遴選委員任期一

年。如情況特殊，應簽請校長同意任命之。 

七、各學院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時，委員若為候選當事人時，應迴避參與遴選作業。 

八、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每年辦理乙次。各學院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應於每年

十月底前完成遴選作業。遴選結果陳奉校長核定後公開頒獎表揚，並安排在教學研習相關

會議示範教學或經驗分享，並參與教學諮詢小組提供諮詢服務。另應依本校「教學觀課實

施要點」之規定，提供相關實地課程之經驗回饋。 

九、當選「教學傑出」教師均頒授獎牌乙幀及獎金十萬元整。當選者自當選當年度起四年內不

再接受推薦，當選兩次者視為終身教學傑出，嗣後不再推薦。 

十、當選「教學優良」教師均頒授獎牌乙幀及獎金貳萬元整。當選者自當選當年度起兩年內不

再接受推薦。 

十一、本要點所需相關經費優先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應，不足則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十二、各學院應自訂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設置及遴選規定，並報校核備。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